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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污染源普查全面普查阶段工作

会议和全省环保工作会议的精神，检查验收前期准备工作，

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，全省污染源普查第一次协调会于 2008

年 3 月 13 日—14 日在西安召开。来自全省 11 个设区市污染

源普查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参加了本次协调会。 

省普查办副主任、省环保局副巡视员连锋同志在会上作

了重要讲话，他指出，国务院决定开展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

查，并定义为重大的国情调查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我国

的污染底数，为“十二五”规划提供重要的技术数据，各级



普查工作部门要充分认识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在今后一段

时间，要进一步解决认识问题，克服各方面干扰，认真做好

污染源普查的阶段性工作。 

连锋同志重点强调了六个方面：一是要真正解决认识问

题，特别是要真正解决环保系统的认识问题。他指出，认识

问题不解决，我省的普查工作就会走过场。能够参加全国的

污染源普查这样的重大的国情调查，是环保工作者的荣幸。

做好这件工作，就是为全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如

果普查结果走了过场，我们无法向广大群众交待。二是认真

学习掌握关于普查的政策规定、技术规范和要求，国家和省

上下发的规定很多，不详细掌握肯定做不好，必须把自己变

成专家和内行。三是继续完成普查清查工作。在全面普查阶

段，仍要对清查的结果进行认真核对，确保不漏掉任何一家

企业。四是要在市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动员各方力量，举环境

保护全系统之力，集中三、四、五三个月时间，按总局的规

定的要求，全面完成入户调查和数据填报工作，一方面要把

企业数搞清楚，另一方面要把每家企业的排污数搞清楚。五

是确保普查数据录入真实准确，动员普查对象如实填报数

据，在录入时，要精心细致，加强校核，严格按要求进行复

录，保障数字的准备性。六是经费保障问题，要继续与财政

部门协调，保障经费。同时，在经费还没到位的情况下，要

想法挤出一部分，确保普查工作正常开展。 

 

 


